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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房公积金〔2023〕36 号

关于优化加装电梯提取住房公积金
使用政策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、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：

根据《商务部等 13 部门关于促进家居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》

（商消费发〔2023〕146 号）中关于提取住房公积金支持加装电

梯的要求，进一步提升城镇居民宜居感和幸福感，现将我市优化

加装电梯提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扩大加装电梯提取政策支持范围

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城市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申请提取住房

公积金的，申请人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政策范围扩大到本人及配

偶双方父母自住住房加装电梯。即：加装电梯时，可以提取本人

及配偶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资金，也可以提取子女及配偶的住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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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积金个人账户资金，但所有提取人合计提取金额不超过加装电

梯费用扣除政府补贴后的个人分摊金额。

二、加装电梯提取申请材料

1．加装电梯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；

2．加装电梯规划许可证、或者加装电梯施工许可证、或者特

种设备使用登记证；

3．业主签订的加装电梯（费用分摊）协议；

4．电梯建设分摊费用的实际支付凭证或其他可证明业主支

付电梯建设费用的材料；

5．提取人的身份证、银行借记卡；

6．提取非本人产权的，需要提供家庭成员关系证明。如结婚

证、户口簿以及其他能够证明亲子关系的证明。

以上 1、5、6 项材料需要提供原件，2、3、4 项未能提供原

件提供复印件的，中心可根据需要在 3 个工作日内进行核查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1．提取人只能到加装电梯房屋产权所在辖区的分中心办理。

同一加装电梯项目有多个提取人的，需要同时办理提取业务。

2．无论何时完工或开工的加装电梯项目，只要申请人提供的

资料符合提取住房公积金加装电梯要求的，均可办理加装电梯提

取住房公积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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